
离职无离职证明
员工无法再就业

杨女士2009年7月被某连锁
酒店录用， 双方签订了5年期限
的劳动合同。 杨女士同意根据公
司的工作需要， 在全国从事酒店
服务岗位工作 。 公司则根据需
要， 结合杨女士的能力或工作表
现 ， 可以变更杨女士的 工 作 岗
位 或 职 务 并 相 应 变 更 其 劳 动
报酬 。 2013年7月8日 ， 杨女士
被 派 驻 到 密 云 某 加 盟 店 任 店
长 ， 同年 11月 8日 ， 杨女士被
调 离 该 岗 位 。 然 而 三 天 后 ，
公司通知 杨女士去齐齐哈尔筹
备新店 ， 杨女士以腿伤为由拒
绝， 随后， 公司再次通知杨女士
去上海工作， 杨女士再次以腿伤
及怀孕为由拒绝。 12月9日， 杨
女士申请离职。

2014年3月 ， 杨女士向某公
司求职， 并被该公司录用， 该公

司通知杨女士， 要求其携带原公
司离职证明等材料于2015年3月
25日下午2时报道。 因杨女士无
法提供离职证明， 该公司决定不
录用杨女士。 杨女士表示自己曾
数次要求原单位给自己开具离职
证明， 但均遭到了拒绝。 为此，
杨女士将原单位诉至法院， 要求
其赔偿11万余元。

单位致员工损失
被判赔偿2.5万元

庭审中， 杨女士提交了曾求
职公司的证明， 证明中显示杨女

士已被该公司录用， 基本工资为
8000元/月 ， 因杨女士无法提供
离职证明， 该公司未能录用。 同
时， 杨女士出具了其与原单位领
导索要离职证明遭拒的短信记
录。 杨女士原单位则认为杨女士
后被公司录用一事为虚假， 但并
未提供相应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 当事人应
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没有
证据或是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
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后果。 用人单位未向
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
明，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连锁酒
店未及时应杨女士要求出具离职
证明， 对杨女士失去工作机会，
产生经济损失的后果负有责任，
应当予以赔偿， 故判决连锁酒店
为杨女士出具离职证明 （已执
行）， 并赔偿杨女士经济损失2.5
万元， 同时驳回了杨女士其他诉
讼请求。

编后语：

为保障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的
合法权益， 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
同法分别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
责任、 权利、 义务进行了明确规
定。 如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明确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十五
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手续。”

本案中， 杨女士已与酒店解
除了劳动合同， 那么酒店就应该
按法律规定为杨女士开具离职证
明， 而且无论杨女士的离职理由
是否成立、 离职前与酒店有什么
恩恩怨怨， 都必须按法律规定办
事。 否则， 就是违法， 而违法就
要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 杨女
士因酒店拒开离职证明而再就业
受阻 ， 理应赔偿杨女士合理损
失。 法院判决酒店赔偿2.5万元，
酒店一点也不冤。

快递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
行业之一 ， 近几年保持了年均
20%以上的增长速度 。 截至目
前， 全国快递企业有2000多家，
分支机构有7000多家 ， 但是服
务质量参差不齐 ， 投诉连年增
长。 作为适应经济高速发展需求
而产生的服务行业， 整体成熟度
较低 ，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
法》 及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 充分结合国内发展阶段的
实际情况， 用法律形式明确了快
递企业的法律地位， 确立了快递
企业经营许可制度， 在未经许可
擅自经营快递业务时， 邮政管理
部门或者工商管理部门有权责令
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典型案例：
2015年6月8日， 延庆工商分

局接到群众举报， 在某村某号有
人无照经营快递业务 ， 要求查
处。 分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举报
地进行核查 ， 发现举报情况属
实， 并于当天立案， 随即展开调
查。 经查， 当事人王某在未依法
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和工商
营业执照的情况下， 擅自在某区
某村350号从事快件寄递经营活
动。 延庆工商分局认定当事人的
上述行为构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邮政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 属
于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快递业务的
违法行为， 依照该法第七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 责令当事人王某立
即停止违法经营行为， 并作出了
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决
定。

工商提醒：
1．申请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是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二是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范围内经营的， 注册资本不低于
人民币五十万元 ， 跨省 、 自治
区、 直辖市经营的， 注册资本不
低于人民币一百万元， 经营国际
快递业务的， 注册资本不低于人
民币二百万元；

三是有与申请的地域范围相
适应的服务能力；

四是有严格的服务质量管理
制度和完备的业务操作规范；

五是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
和措施；

六是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

2.经营者经营快递业务， 应
向邮政管理机构申请快递业务经
营许可， 再凭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
注册， 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王超 马延景

【法律咨询台】

网购热催生无照快递
工商出重拳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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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拒开离职证明致劳动者再就业受阻

因在单位组织的旅行中遭遇
交通事故， 正在试用期的小李双
目失明。为此，小李将单位诉至法
院， 要求单位支付自己的生活费
用。 日前， 密云法院审结此案，
判决支持了小李部分诉讼请求。

2006年7月10日 ， 小李入职
某单位， 岗位为客服人员， 月工
资1500元 ，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
同。 2006年7月15日， 单位组织
员工到坝上旅游， 旅游过程中，

小李乘坐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小李双目失明。 经查， 事故
原因是由于小李的同事也是事故
车辆的司机董某无机动车驾驶证
且操作不当导致， 事故车辆为无
证车辆， 所有人为刘某。 丰宁满
族自治县公安交警大队认定， 董
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乘员小李无
责任。 2006年11月14日， 董某被
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 缓刑一年 。 后小李将董

某、 刘某其所在单位及旅游社诉
至法院索要各项赔偿， 法院判决
董某、 刘某共同赔偿小李医疗费
等共计76.7万余元， 旅行社对上
述赔偿款在30万元内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后小李认为自己与单位
尚存在劳动关系， 遂多次将单位
诉至法院要求单位给付自己生活
费及赔偿金。 因单位尚未支付小
李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
31日期间的基本生活费， 为此，

小李将单位再次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 2006年7
月， 小李受伤后， 双方多次进行
了诉讼，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双方
解除了劳动关系， 其单位亦未安
排小李工作， 故小李所在单位应
当支付小李基本生活费。 据此，
法院判决单位支付小李2013年11
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的
基本生活费12544元。

年轻女白领珊珊因为工作变
动， 便将自己在北京的一些个人
物品通过快递邮寄回老家。 自诩
为网络达人的她对于快递公司比
较信任， 虽然邮寄的快递中包含
两个LV包和一部苹果手机 ， 但
是珊珊依然选择了 “不保价 ”。
后来， 珊珊通过网络查询发现自
己快递出现破损 ， 除了衣服还
在， LV包和手机都 “不翼而飞”
了 ， 快递公司只同意赔偿两百
元。 无奈， 珊珊将快递公司诉至
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快递公
司的保价条款属于格式条款， 判
决快递公司赔偿珊珊经济损失五
千余元。

作为都市女白领， 珊珊是一
个不折不扣的网络达人， 经常从
网上买一些个人用品甚至一些大

件商品， 时间长了， 珊珊觉得物
流非常可靠， 对快递公司的信任
度非常高。

去年年底， 因为工作调动的
关系， 珊珊准备将自己一些平时
不怎么用的物品寄回老家 。 于
是， 珊珊打电话叫来自己比较熟
悉的一个快递小哥， 然后将一箱
衣服 、 两个LV包包以及给父母
买的一部苹果手机都打包在一起
快递了出去。 虽然邮寄的物品比
较贵重， 珊珊并没有选择保价。
过了两天， 珊珊给父母打电话得
知并没有收到快递。 感觉有些不
妙的她赶紧查看快递单子， 通过
网络查询珊珊获知自己的快递出
现了破损， 现在在郑州的转运中
心。 于是， 珊珊给父母打电话让
其去转运中心看看， 最后父母拿

到的包裹只有珊珊的一箱衣服，
LV包包和苹果手机都已经 “不
翼而飞” 了。 通过与快递公司交
涉 ， 快递公司认为珊珊没有报
价， 且快递单子上载明的物品不
详细， 只有 “两个皮包、 一个手
机 ” 等字样 ， 所以只同意赔偿
200元经济损失。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 珊珊将
快递公司诉至法院， 索要四万元
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被告双
方形成邮寄服务合同关系， 快递
公司应按约定将原告邮寄物品寄
送至指定位置。 但邮寄物品在邮
寄过程中遗失， 故被告快递公司
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对于
赔偿物品损失的标准， 在快递详
情单背面的 《快递服务合同》 中

虽进行了约定， 但该条款系被告
未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
款， 该条款中关于未报价情形下
丢失物品赔偿的规定系对被告责
任的限制， 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应
提请原告注意， 并按照原告的要
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因被告
无证据证明其已提请原告注意限
制责任条款并进行了说明， 故该
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 关于
具体损失金额 ， 原告主张四万
元， 但其未提供发票等证据予以
证实， 法院依据物品的属性及市
场价格酌情确定损失数额。 对原
告过高的主张， 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依据我国 《合同法》 相关
规定，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快递公
司赔偿原告珊珊经济损失五千余
元。

寄LV“不保价”丢失只赔两百元“霸王条款”无效
□陈自喜

试用期内双目失明 单位须付生活费
□王雪

□王雪单位侵害员工权益被判赔偿
因拒对离职员工杨女士出具

离职证明， 导致杨女士在再次求
职期间受阻， 为此， 杨女士将其
原供职的某连锁酒店诉至法院，
索要赔偿11万余元。

日前， 北京密云法院审结此
案， 判决被告酒店为杨女士出具
离职证明， 赔偿杨女士经济损失
2.5万元。


